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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

定》的规定，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

编制了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并聘请

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出具了《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公司独

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 

一、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8 年 7 月 13 日签发的证监许可（2018）

1113 号文《关于核准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公

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4,800.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

民币 3.33 元，股款以人民币缴足，计人民币 492,840,000.00 元，扣除承销及保荐

费用、审计验资费、律师费、发行登记费以及其他交易费用共计人民币

37,497,742.84 元后，净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 455,342,257.16 元，上述资金于 2018

年 7 月 31 日到位，业经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中

证天通（2018）证验字第 0202001 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及结存情况如下： 

     

项  目 金额（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492,840,000.00 

减：发行费用 37,497,742.84 



项  目 金额（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净额 455,342,257.16 

减：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金额 314,337,957.81 

减：银行手续费支出 6,435.23 

减：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04,327,900.00 

减：购买结构性存款  

加：银行利息收入 8,663,801.79 

募集资金余额（银行存款） 45,333,765.91 

   注：发行费用包括证券保荐承销费 24,956,320.00 元和审计、律师等中介机构费用

12,541,422.84 元；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金额包括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金额

237,939,300.00 元，支付募投项目款 76,398,657.81 元。 

 

二、前次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公司制定了《安徽长城

军工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投向变更、

监督管理等方面均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公司严格按照《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

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存放、使用和管理募集资金，不存在违反《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 1 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1 号——持续督导》、《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以及《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规定的情形。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在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与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

分行签署了《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2019 年 1 月 24 日，公司与安徽方圆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方圆机电”）、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市分行、东海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签署了《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截

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公司不存在违反监管协议、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和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占用或挪用募集资金等问题。协议各方均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及协议约定行使权力和履行义务。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银行名称 账  号 金额（人民币元）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551902984310602 37,140,345.5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分行 34050162640800000217 8,193,420.33 

合  计  45,333,765.91 

 

三、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前次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参见“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

表 1）。 

（二）前次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8 年 12 月 19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规定及中证天通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专项报告》（中证天通（2018）证特审字第 0202002

号），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截至 2018 年 12 月 14 日的

全部自筹资金共 23,793.93 万元。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9 年 6 月 2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7,000.00 万元。2019 年 7 月 2 日，公

司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 7,000.00 万元提前归还

至相应募集资金专户，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告知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19 年 5 月 16 日，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方圆机电在保证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建设和使用的前提下，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不超

过人民币 1.5 亿元。 



2020 年 5 月 20 日，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方圆机电在保证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使用的前提下，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

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 

2021 年 5 月 20 日，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方圆机电在保证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使用的前提下，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

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 

2022 年 1-3 月期间，公司及子公司未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本公司前次公开发行不存在超募资金。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本公司前次公开发行不存在超募资金。 

（七）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019 年 1 月 7 日，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鉴于公司承

诺的“迫击炮弹及光电对抗弹药系列产品生产能力建设项目”、“引信及子弹药系

列产品生产能力建设项目”和“高强度锚固体系技术升级扩能改造项目”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已经基本完成，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

告（2012）44 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募投项目使用募集资金节余情况专项报告》

（中证天通（2018）证特审字第 0202003 号），同意公司将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 10,432.79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

经营。 

2021 年 10 月 2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鉴于公

司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实施完毕，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拟

将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6,193.30 万元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专户余额支付部分到期项

目尾款并转出便携式单兵火箭系列产品生产能力建设项目部分铺底流动资金。 

（八）前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9 年 4 月 23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

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的议案》，同意将“便携式单兵火箭系列产品生产能力建设

项目”的火工区实施地点由蚌埠市涂山南测变更为滁州市凤阳县境内，机加区实

施地点变更为蚌埠市中粮大道 1155 号及蚌埠市中粮大道 819 号，此次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不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及实施方式。 

2021 年 4 月 26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

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便携式单兵火箭系列产品生产能力建设项目” 达

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延期，决定将该募投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时间

调整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此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是根据项目安排做出的审慎

决定，仅涉及项目进度的变化，不涉及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的变化。 

“便携式单兵火箭系列产品生产能力建设项目”实际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

期为 2021 年 9 月 23 日。 

 

五、前次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违背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形。 

附表： 

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六、备查文件 

1.长城军工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长城军工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30 日



附表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止） 

编制单位：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5,534.23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1,433.8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最近四年一期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2018 年： 23,901.49 

2019 年： 839.91 

2020 年： 1,134.62 

2021 年： 5,373.05 

2022 年 1-3 月 184.73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

额的差额 

1 
迫击炮弹及光电对抗弹药系

列产品生产能力建设项目 

迫击炮弹及光电对抗弹药系

列产品生产能力建设项目 
15,159.00 15,159.00 10,999.18 15,159.00 15,159.00 10,999.18 -4,159.82 2018/11/23 

2 
便携式单兵火箭系列产品生

产能力建设项目 

便携式单兵火箭系列产品生

产能力建设项目 
12,873.00 12,873.00 9,472.44 12,873.00 12,873.00 9,472.44 -3,400.56 2021/9/23 

3 
引信及子弹药系列产品生产

能力建设项目 

引信及子弹药系列产品生产

能力建设项目 
10,042.00 10,042.00 7,205.53 10,042.00 10,042.00 7,205.53 -2,836.47 2018/11/23 

4 
高强度锚固体系技术升级扩

能改造项目 

高强度锚固体系技术升级扩

能改造项目 
7,500.00 7,500.00 3,756.65 7,500.00 7,500.00 3,756.65 -3,743.35 2018/10/29 

合计    45,574.00 45,574.00 31,433.80 45,574.00 45,574.00 31,433.80 -14,140.20  

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是对公司现有业务的深化和延伸，主要内容是技术改造及产能提升，设备等陆续投入后就能开始生产，进而提升产能，

上表中“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项目整体验收日期。 

 



附表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止） 

编制单位：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

目累计产能利

用率 

承诺收益 

前次募集资金投入项目以来各年度或期间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

计实现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1-3 月 

1 
迫击炮弹及光电对抗弹药系列产品生产能

力建设项目 
  不适用 3,287.00 1,643.11 4,686.75 3,263.55 293.38 -150.37 9,736.42 注 1 

2 
便携式单兵火箭系列产品生产能力建设项

目 
 不适用 2,214.00 3,543.03 3,892.21 1,620.82 598.08  9,654.14 注 2 

3 引信及子弹药系列产品生产能力建设项目   不适用 1,534.00 1,600.09 15.07 2,912.03 2,959.80 -410.85 7,076.14 注 3 

4 高强度锚固体系技术升级扩能改造项目  99% 1,342.00 -326.85 699.35 1,482.03 -267.42 -224.67 1,362.44 注 4 

合计    8,377.00 6,459.38 9,293.38 9,278.43 3,583.84 -785.88 27,829.15   

注 1：迫击炮弹及光电对抗弹药系列产品生产能力建设项目，2018 年未达到预计效益，主要是由于该项目于 2018 年下半年才完成验收、开始投产；

2021 年未达到预计效益，主要是由于部分产品未接到军方订货；2022 年 1-3 月未达到预计效益，主要是由于部分产品未达收入确认条件所致。   

注 2：便携式单兵火箭系列产品生产能力建设项目，2020 年、2021 年未达到预计效益，主要是由于部分产品未接到军方订货及部分产品未达收入确

认条件所致；2022 年 1-3 月未达到预计效益，主要是产品结构调整，部分产品收入未达预期所致。 

注 3：引信及子弹药系列产品生产能力建设项目，2019 年未达到预计效益，主要是由于部分产品 2019 年度未接到军方订货及部分产品未达收入确认

条件所致；2022 年 1-3 月未达到预计效益，主要是由于部分产品未达收入确认条件所致。          

注 4：高强度锚固体系技术升级扩能改造项目，2018 年、2019 年及 2021 年未达到预计效益，主要是由于原材料圆钢和线材的价格较立项时上涨而销

售单价未能同比例向下游客户传达，导致毛利率下降所致；2022 年 1-3 月未达到预计效益，主要是由于部分产品未达收入确认条件所致。    


